密云县农业服务中心政府信息公开

2010年度报告

​

    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以及2010年度密云县农业服务中心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编制。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不足及改进措施。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本报告的电子版可在密云政府网站(http://www.bjmy.gov.cn/)下载。如对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密云县农业服务中心办公室联系(地址:密云县长城环岛以东100米路南;邮编:101500;联系电话:010-69083718;电子邮箱:69083718@163.com)。

    一、概述密云县农业服务中心主要职责
    粮食、经济作物、蔬菜的生产管理和技术推广工作;农机管理和技术推广以及农机学校教学工作;农产品安全、植保、水生动物卫生监督检验工作;水产管理和水产技术推广工作;专业技术人员和农民培训、上报项目的组织和指导工作。

    二、主动公开情况
    按照《条例》有关规定,农业服务中心通过政府网站、下发通知、设置宣传栏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主动公开,并通过来访、电话等方式热情回答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关农业方面的各种问题,为我县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公开信息。通过北京市政府公开工作管理系统,农业服务中心在2010年度主动公开信息3条,全文电子化率为100%。其中,机构职能类信息1条;法规文件类信息1条,;规划计划类信息1条。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按照《条例》第13条规定,农业服务中心自《条例》实施之日起正式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为落实《条例》确定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制度,农业服务中心设置办公室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场所,并公布全中心政府信息公开受理机构的联系方式。(一)申请和答复情况农业服务中心共接受咨询10余次,全部是电话咨询形式,并得到了满意答复。(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由于《北京市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收费办法(试行)》正在制定过程中,因此农业服务中心机关免费为公众提供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检索、复制、邮寄等服务。

    四、复议和诉讼情况
    按照《条例》第3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一)行政复议农业服务中心机关尚未受理到有关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申请。(二)行政诉讼农业服务中心未发生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行政诉讼案件。

    五、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农业服务中心按照《条例》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但尚存在以下不足: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认识需要进一步提高;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服务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专栏的查阅方式有待优化。

    2010年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改进:一是进一步加强培训,提高认识,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二是不断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三是整合和拓展政府信息公开渠道,不断丰富信息公开服务形式;四是进一步发挥县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信息查阅服务作用。

